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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焦点

和事佬上阵

交警有话说

（本文
所涉当事人
均为化名）

本报记者 陈赛男 通讯员 应洪萍 王洁珊

夜间，当你行驶或行走在路上时，突

然被对面的刺目远光灯照得头晕目眩甚

至是“瞬间失明”，这样的遭遇，相信许多

市民都曾经历过，并对此深恶痛绝。

前不久，金华市就发生了一起因滥

用远光灯而引发的交通事故。后来，违

法者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受害者也因

此讨回了公道，但生命的消逝终究留下

了令人深思的遗憾……

对向来车
突然开远光灯
他被晃得
睁不开眼

事故发生在今年10月的一

个夜晚。

当时，阿亮正驾驶着一辆

轿车在公路上行驶。夜里路面

比较空旷，阿亮的车速也在不

知不觉间快了起来。

恰在此时，不远处的人行

横道线上，老李也加快了脚步，

想趁着车少的间隙横穿马路。

可是，远处驶来的车辆就像没

有看到走在路中间的老李一

样，丝毫没有减速的迹象，惊慌

失措的老李躲避不及。

紧接着，只听见砰的一声，

疾驰而来的小轿车撞上了老

李。轿车车头被撞烂，零件散

落一地，老李也倒在了血泊中。

意识到自己撞了人的阿亮

赶紧下车查看，发现倒地的老

李伤势不轻，于是立马将其送

往医院急救。但遗憾的是，老

李终究还是因抢救无效死亡。

在行经人行横道时，阿亮

的车辆为什么没有减速？遇到

行人正在过马路，为什么没有

停车让行？

“对面有辆车开着远光灯，

我根本就没看见那里有行人，

等我看到人时，刹车已经来不

及了。”阿亮回忆说，当时路上

车辆较少，他的车速也较快，当

车行至事发路段时，对向驶来

一辆轿车，并突然打开了远光

灯，强烈的灯光晃得人睁不开

眼。也就是在阿亮“瞬间致盲”

的几秒钟里，悲剧发生了。

老李今年50多岁，妻子和

上了年纪的父母身体都不好，

家中还有一个儿子没成家。这

场事故不仅带走了老李，也让

这个家庭雪上加霜。悲痛之

余，老李的家人要找阿亮讨个

公道。

上个月初，老李的家人与

阿亮的家人（阿亮因涉及刑事

无法出席）来到武义县道路交

通事故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

就交通事故赔偿进行调解。

明确了责任划分，接下来就是赔偿金额的问题

了。

“这起事故调解的难点在于，涉及当事方较多，

除了肇事方阿亮、受害者老李，还有负次要责任的阿

强，以及两家保险公司。”在调解员看来，要协调出五

方均认可的赔偿协议并非易事。

老李的家人哭诉，自家经济条件并不好，如今老

李这个“顶梁柱”去世，不仅家里失去了重要的经济

来源，家中老人也无人赡养，于是提出了高达150万

元的赔偿金。可是，面对如此高昂的赔偿款，阿亮和

阿强两方均表示无力承担。

为了保障调解的公平公正，调解员根据金华市人

身伤害赔偿标准，迅速给五方当事人算了笔经济账，

算出一个较为科学的赔偿金额。

同时，考虑到老李家的实际困难，调解员又适时

打出了“感情牌”，“老李去世给这个家庭带来非常沉

重的打击，不仅失去了亲人，还失去了经济来源……”

最终，两家保险公司同意承担大部分赔付金额，

阿亮、阿强两方的赔偿压力得到了缓解，愿意承担相

应的赔偿金额，并给予一定的人道主义补偿。至此，

调解员提出的赔偿方案得到了五方的认同。

前不久，在经过6次集中调解后，当事五方最终

签订了调解协议书，并交由当地人民法院予以司法

确认。

调解员依法依情定赔偿
为受害者讨回公道

本案最大的争议点在于滥用远光灯是否需要

担责，尤其是阿强一开始甚至没有意识到滥用远光

灯的危害性。

日常生活中，随意开远光灯，一不利于自己行

车安全，二是会给对面的行人和车辆造成危险。

武义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提醒广大车主，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八条

的规定：在开启路灯或者其它照明较好的道路上行

车不应开启远光灯。开启远光灯的车辆应该在会

车前150米之前切换至近光灯。

同时，面对对方开远光灯使自己失去视野的情形，

在没办法让开远光灯的车关灯，也无法看清是否有行

人横穿马路的情况下，车辆驾驶员应立刻原地停车，等

待开远光灯的车辆过去，视野恢复之后，再继续前进。

远光灯让他“瞬间致盲”，接着有人倒在血泊中……
调解员依法依情讨公道，四方各领赔偿

当天，调解员接待了事故双方当事人，一边安

抚老李家人的情绪，一边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

老李的家人认为，在这场事故中，老李好端端

地走在人行横道上，却被撞身亡，实在无辜。而阿

亮家人则认为，阿亮是受对面车辆开启的远光灯影

响才发生交通事故，不应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考虑到交警部门尚未对这起事故出具道路交

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还不适合启动调解程序，第一

次调解，调解员并没有过多介入，更多是以安抚情

绪为主。

随后，武义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经过现场勘

查、证人证言，以及监控视频等多项证据证实：阿亮

驾驶机动车在行经人行横道时遇行人通过，未停车

让行，是造成交通事故主要原因，应负主要责任；而

对向车道机动车行经事故路段使用远光灯，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

十九条第一款“机动车在夜间通过急弯、坡路、拱

桥、人行横道或者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路口时，

应当交替使用远近光灯示意”的规定，是造成事故

的次要原因，应负次要责任。

有了交警部门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调解也

有了方向。不过，调解中，争议最大的仍是事故责

任的认定问题。

在现实生活中，因为绝大多数交通事故认定基

础都是“接触说”，导致很多驾驶员认为违规鸣笛、

胡乱使用远近光灯等非接触行为一般不会担责。

开远光灯车辆的车主阿强，听说要担责，觉得

自己有些冤，“平时在路上，大家都是这么用远光

灯，为什么偏偏我要担责？”

随后，调解员再次对事故责任划分作出详细解

释，同时搬出交警部门提供的各项证据材料，让阿

强无话可说。而且，在调解员看来，司机滥用远光

灯致交通事故须承担责任，这在国内早有先例。

为了彻底改变阿强对远光灯使用的误解，调解

员还特意就夜晚违规使用远光灯，可能带来的隐患

给阿强作出提醒。

最终，在调解员有理有据的说服下，阿强以及

老李和阿亮的家人均表示认同该责任划分。

夜间行车须谨慎 滥用远光灯要担责

远光灯晃眼致交通事故
到底谁来承担责任


